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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举行忏悔圣事的某些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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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那使我们与他修好的天主父的仁慈，圣言降孕于荣福童贞玛利亚的无玷胎中，为「把自己

的民族，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」（玛 1:21），并为他们开辟「永生的途径」。(1)圣若翰

指出耶稣是「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」（若 1:29），就是确认他的这项使命。耶稣的前驱以

自己的行动和宣讲，向人发出恳切和有力的呼吁，来接受他以约旦河水所施行的洗礼，作为

他们悔改和回头的标记。耶稣亲自接受这项悔罪仪式（参看玛 3:13-17），非因他曾犯罪，

而是「他让自己与罪人们并列，他已是『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』（若 1:29），并提前了他那

残酷死亡的『洗礼』」。(2)

因此，救恩首先是从阻碍我们与天主相好的罪恶中，获得救赎，由奴役的处境中获得解放：

人自屈从恶魔的诱惑，失去天主子女的自由后，一直受着这奴役（参看罗 8:21）。

基督交托给宗徒一个使命，叫他们传扬天国和宣讲悔改的福音（参看谷 16:15; 玛 28:18-

20）。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这宗徒使命正要展开，他藉圣神的能力，赐予他们使罪人与天

主和教会修好的权力：「你们领受圣神吧！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赦免；你们存留谁

的罪，谁的罪就被存留」（若 20:22-23）。(3)

按教会一贯的惯例，这项透过洗礼和忏悔圣事而施行的「和好职务」（格后 5:18），一直

被视为司铎职务中一项基本及受到重视的牧灵职责，是遵照耶稣的命令而执行的。多个世纪

以来，举行忏悔圣事的方式曾有多种不同的发展，但总不偏离其基本结构：它不仅要具备施

行圣事者的行动─只有主教和司铎才能以基督的名义作判决和赦罪、照顾和治疗─还要有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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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者的行动：痛悔、告明和补赎。

我在「新千年的开始」（Novo Mllennio Ineunte）宗座牧函中曾写道：「我要求重新鼓起牧

灵勇气，在每天对基督徒团体的教导中，能具说服力且有效地推动和好圣事。各位当还记

得，一九八四年我在世界主教会议后的『和好与忏悔』（Reconciliatio et Paenitentia）宗座

劝谕中就谈到这个主题，该劝谕综合了世界主教会议中有关此主题的反省结果。我的请求就

是，尽一切努力来面对现代文化中很明显的『罪恶感』的危机。但我更坚持要再度发现基督

慈惠的奥秘（mysterium pietatis），天主在基督内显示给我们他的同情心，以及让我们完全

与他和好。我们应透过忏悔圣事重新发现基督的面容，对信友来说，这是『在领洗之后，获

得宽恕及重罪之赦的正常途径』。世界主教会议谈及这个问题时，大家都看到了和好圣事的

危机，尤其是在世上的某些地方。从会议至今短短的时间内，引起这危机的原因并没有消

失。但是在这特别注重忏悔圣事的大禧年中，我们获得一个令人鼓舞和不容忽视的讯息，那

就是：如果许多信友，当中包括不少年轻人，已从这个圣事获益，那么牧者或许应该有更大

的信心、创意和毅力，去推介这圣事，并引导人们重视这圣事。」(4)

我如今愿以这些话鼓励我的主教同牧，恳切的呼吁他们──同时透过他们呼吁所有司铎──

要大力重振和好圣事。这要求是出于真挚的爱德和真正的牧灵公义，(5)我们必须谨记，信友

在具备应有的内心准备时，是有权利获得个人的圣事恩宠。

为了让施行圣事者得知悔罪者准备就绪，好能给与或拒绝罪赦，并指定一个适当的补赎，信

友除须觉悟自己所犯的罪过外，又应痛悔己罪和决意不再犯，(6)还要告明自己的罪过。在这

意义下，特伦多大公会议宣布，必须「按神圣的规定，告明一切重罪」。(7)教会一向认为，

司铎受委在圣事内作的判断，与悔罪者告明己罪的必要，是基本相连的，(8)除非环境不许可

这样做。在这圣事中，完全告明重罪既是按神圣规定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，因此绝不能因牧

者的意愿而有所变更（豁免、解释、本地俗例等）。按现行的教会纪律规则，教会当局只能

指定一些标准，以判辨那些是真正无法告明己罪的情况，和那些仅是表面看似或可克服的不

可能情况。

在目前的牧灵情况下，并为了响应多位主教同牧关切的要求，本着与全体主教的共融精神，

(9)并为了更妥善施行这圣事，我认为重申一些有关举行这圣事的现行教律，并对它们的某些

方面加以阐明，是非常有用的。这能确保教会更忠实地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，举行主耶稣复

活后委托给教会的这项恩惠（参看若 20:19-23）。这事看来急不容缓，因为有些地方倾向

于放弃个别告解，而错误地采用「集体」赦罪。这样一来，集体赦罪已不再被视为例外情况

下的非常方法。由于随意放宽有关严重需要的必要条件，(10)实际上便削弱了对这圣事神圣

规格的恪守不渝精神，尤其在有关个别告解的需要上，结果对信友的灵性生活和教会的圣

德，造成严重的损害。

因此，在征询信理部、礼仪圣事部、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，以及聆听负责教廷各部门的枢机

意见，以及重申《天主教教理》所概述有关忏悔和修好圣事的公教教义后，(11)因应我的牧

灵职责，并深深意识到这圣事的需要和持久功效，我颁布下列各要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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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教会教长（ordinarii）应提醒所有施行忏悔圣事的人，根据有关这方面的公教教义，

教会的普通法有以下规定：

a)「明知自己有重罪的信徒，愿和天主及教会和好，惟一正常的方式，是个别的和完整的告

明，以及罪赦；只有绝对不可能或相对不可能时，才免除此项告明的责任，在这种情形下，

使用其它方法亦可获得和好」。(12)

b)因此，「凡按职位负有照顾人灵的全体人员，有责任听所属信徒合理要求的告解，并应规

定对他们方便的日期和时刻，使之有适当机会去个别告解」。(13)

此外，所有获授权施行忏悔圣事的司铎，在信友作出合理要求时，应时常全心准备施行这圣

事。(14)不乐意迎纳受创的群羊，或不愿四出寻觅以便引领他们回归羊栈，这态度对那些领

受了神品，而应反映善牧形像的司铎来说，会是缺乏牧灵锐觉的可悲标记。

2. 教区教长（locorum ordinarii）、堂区主任（parochi）和教堂及朝圣地的管堂司铎

（ecclesiarum sanctuariorumque rectores），务须定期查实是否已为信友提供一切告解的

机会。在各礼仪场所，听告解司铎尤应在指定时间内在场，而且这时间应符合悔罪者的实际

情况，尤其应方便人们在弥撒前告解，但若有其它司铎在场，甚至可在弥撒进行时听告解，

以顺应信友的需要。(15)

3. 既然「信徒有责任在仔细的省察后，将在领洗后所犯的，未在个别告解中告明过的，

也未经教会权力直接赦免过的一切重罪，按类别及数量告明」，(16)那么，任何把告解限于

笼统告罪，或只告明认为较严重的一、两项罪过的做法，是值得指责的。其实，信友既蒙召

成圣，他们更宜把小罪也一并告明。(17)

4. 根据上述规定，并在这架构下，必须正确理解并施行为众多未预先告解的悔罪者赦

罪，一如《天主教法典》961 条所规定者。此赦罪方式实属「例外性质」，(18)「不可以集体

方式赦罪，除非遇到下列情况：

1° 死亡的危险逼近，亦无足够时间，让一位或数字司铎听每一个忏悔者的告明；

2° 如有严重的需要，即悔罪者人数众多，而无法有众多的听告解司铎，以适当的方式，并

在适当的时间内听每个人的告解，致使悔罪者非因自己的过失，而被迫长时期得不到圣事的

恩宠或不能领圣体时；但在大庆日或朝圣时，众多忏悔者聚集，而听告解司铎无法在场，此

种情形不得视为有足够的需要」。(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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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严重需要的情况，应作以下阐明：

a) 所指的情况应属客观的例外性质，例如可发生在传教区或偏僻的信友团体内，司铎只能

每年一次或数次到访者，或司铎只能于战事或天气或类似因素许可的情况下前往者。

b) 法典条文指定用来决定严重需要的那两个条件，是不能分开的。因此之故，这绝非只关

乎个别信友在司铎不足的情况下，能否「以适当的方式」，并「在适当的时间内」获听其告

解；这更须看悔罪者是否非因己过，而会「长时期」领受不到圣事的恩宠。为此，必须考虑

到悔罪者和教区的整体情况，衡量教区的牧灵架构，以及信友领受忏悔圣事的机会。

c) 第一个条件──无法「以适当的方式」，并「在适当的时间内」听信友的告解──仅指有

效而庄重地施行这圣事所需的合理时间而言。这并不包括牧灵性的详谈，因这可在更适合的

情况下进行。听告解所需的合理和适当时间，乃按一位或多位听告解司铎，以及悔罪者本身

的实在能力而定。

d) 在第二个条件方面须作审慎的判断，以衡量悔罪者在没有实时死亡的危险下，缺乏圣事

恩宠的时间多久，才算是法典 960 条所述的实在不可能情况。这判断若曲解了肉体或精神

上的不可能性，便是有失审慎，例如认为缺乏圣事恩宠少于一个月，便算是「长时期」。

e) 由于没有遵照上述规定，不以正常方式施行此圣事，从而刻意营造或任由人营造出表面

严重需要的情况来，(20)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；尤其是由于悔罪者选择集体赦罪方式，当

作一项正常选择，好象相等于礼典规定的那两种正常方式似的。

f) 在大庆日或朝圣时，或由于旅游或今日人口流动性增加，因而聚集起众多悔罪者，这事

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足够的需要。

5. 判断有否法典 961 条 1,2 项所要求的条件，这责任并不属听告解的司铎，而属「教区

主教：他在审查主教团其它成员所协议的标准后，可以决定那些个案符合需要」。(21)这些

牧灵标准，必须考虑到在个别地域实况中，致力恪守教会普通 纪律的基本标准：这些标准

是来自忏悔圣事这神圣制度本身的要求。

6. 由于全球各地主教团间的和谐一致，在这关乎教会生活的基本问题上极为重要，各主

教团应按《天主教法典》455 条 2 项，把他们遵照本自动诏书有关实施法典 961 条的规定，

有意颁布或修订的守则文本，尽早送交礼仪圣事部。当各地主教们鼓励其信友，要从和好圣

事不断涌流出的天主仁慈泉源中汲取恩宠时，此举确能促进教会各主教间的共融团结。

在这共融的前提下，教区主教也应知会所属的主教团，在他们的辖区内有否任何严重需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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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而每个主教团也有责任把地区的实况，以及因应的改变，告知礼仪圣事部。

7. 有关悔罪者应有的个人准备，应重申以下各点：

a) 「为能使一个信徒有效地与其它许多人一起领受圣事性的赦免，不但要先作适当的准

备，而且还要计划在适当的时候，个别告明当时无法告明的重大罪过」。(22)

b) 应尽可能先向信友发出劝谕，即使在死亡危险的情形下也是一样，「务使每人发痛

悔」。(23)

c) 悔罪者若惯常处于严重罪过的处境中，又无意改变自己的情况，这样的人显然不能有效

地获得罪赦。

8. 「至少一年一次告明自己的重罪」(24)的本份，依旧不变，因此，「凡以集体赦罪获得

赦免重大罪过的人，一有机会，在领受另一次集体赦罪之前，应尽快去个别告解，但有正当

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」。(25)

9. 有关举行忏悔圣事的地点和告解座一事，必须谨记：

a) 「听告解的正当地点，是教堂（ecclesia）或圣堂（oratorium）」，(26)虽然牧灵理由能

让人合理地在其它地方举行这圣事。(27)

b) 告解座应符合个别主教团的规定；主教团应确保告解座安置在「公开的地方」，并设有

「固定的格栅」，好让有意采用的信友及听告解司铎，能运用自如。(28)

本人宣布：凡本人在这自动诏书内所规定的一切，皆具有完全和持久的效力，必须自本日起

予以遵守，一切与此相反的规定均属无效。凡本人在这诏书内所颁布的，按其本质，对可敬

东方天主教会，依照他们个别教律的法典，同样有效。

若望保禄二世

主历二零零二年四月七日

宗座职务第二十四年

复活第二主日－神圣慈悲庆日

颁自罗马圣伯多禄大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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